
采购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述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拟采购人体营养监测分析仪采购一项，本项目为 1个包。

二、项目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 所属行业 是否允许进口

1
人体营养监测分析

仪采购
1台 40.00 万元 工业 否

三、技术要求

1、测量方法：生物电阻抗测量方法；

2、测量节点：右上肢、左上肢、躯干、右下肢、左下肢；

3、体阻抗测量范围：10-1600Ω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测量体位：站立式、坐式、卧式多体位测量；

5、测量操作提示：语音；

6、测试时间：≤1分钟；

7、数据采集人群：0-18 岁人群（包含婴幼儿、儿童、青少年）；

8、检测项目数据包含但不限于体重、体水分、体脂、蛋白质、无机盐、体

脂率、基础代谢、细胞内外水分、节段肌肉、内脏脂肪等级等；

9、体格检查包含但不限于身高、体重、BMI、头围、上臂围、皮褶厚度、活

动水平等；

10、体征检查：判断可能营养素缺乏状况，可与 LIS 对接可直接确认营养素

缺乏；

11、膳食调查：支持饮食快速调查、相对量调查、24 小时膳食回顾法调查、

婴幼儿膳食调查表。回顾法膳调采用“数字化食物图谱”；（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2、儿童饮食行为调查：调查儿童存在的饮食行为问题，给出干预方案；

13、运动调查：包含活动量水平，支持分类别运动调查，结合儿童运动发育

指标检测、青少年运动量调查及心率记录数据，评估儿童运动发展、运动效果是



否达标，3.5 岁以下儿童运动发育评价，评估儿童精细运动，大运动是否发育良

好；

14、对体成分数据、实验室数据、体格检查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给出个性

化膳食指导方案（食谱、运动指导、疾病指导等）；

15、体成分检测结果对比，多次人体成分结果可生成变化曲线；

16、生长发育曲线：根据 WHO 的标准，采用“Z评分和百分位评分”两种方

式，制作儿童体格生长发育曲线图；身高、体重有九省市生长发育参考标准。多

次体格检查数据可连接成变化曲线，便于观察生长发育趋势；

17、Fenton 曲线 针对较小年龄阶段早产儿，评测生长发育状况；

18、具备膳食分析、营养素分析、膳食结构分析、能量来源和三餐能量分析、

蛋白质来源分析、脂肪来源分析以及营养素结果评估，并给出推荐食物；

19、具备个性化膳食配餐功能，依据儿童测量数据、年龄及生长发育情况给

出个性化带量食谱，每餐每道菜品给出所需各项食材具体重量；

20、具备多样化配餐功能，可选择一次性提供 1--7 套配餐方案。支持患儿

定制食谱功能；

21、推荐膳食评估，自动分析膳食结构含量、配餐方案的餐次供能分布、能

量来源分布和各营养素含量；

22、根据运动调查，并自动计算出各类运动消耗的能量和总能量统计。针对

不同年龄阶段给出运动建议，促进肢体协调发展。针对肥胖儿童给出特殊运动指

导，协助减脂减重；

23、提供每个年龄阶段膳食指导；

24、针对儿童各系统常见疾病，给出相关营养指导模板库≥150 种。

25、可自主配置食谱库，根据年龄段、能量段等，选择食谱可根据名称搜索；

26、数据传输实现手机端与 PC 平台信息实时互联互通；

27、记录内容：记录每日膳食、身高、体重、BMI 指数、头围、运动等数据，

实时上传至 PC 端。

四、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法和条件：完成交货且验收合格后，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90%。1 年内无产品本身问题，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

4、履约验收标准：本项目采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

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及技术要求执行。

5、质保期：两年。

6、保险：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7、包装和运输

7.1 包装：商品使用的塑料、纸质、木质等包装材料或快递封装材料，包括封

套、胶带、面单、包装袋/箱、填充物、集装袋、周转箱等应符合环保要求，设

备包装应坚固完好，能抗御运输、储存和装卸过程中正常冲击，振动和挤压，并

便于装卸和搬运。设备包装前检查包装材料的材质、规格和包装结构与所装产品

的规格和重量相适应。组件包装时安全，防止撞击，包装表面应清洁。组件排放

整齐，不可有高低不平。外包装箱表面不应该有突出的锁扣等装置，以避免箱体

移位时发生拉挂等现象，影响箱体安全。

7.2 运输：装运设备的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污染物。敞车运输时，必须

用防雨布盖好，以保证设备不被雨(雪)浸入。设备中转时，应堆放在库房内。短

暂露天堆放时，必须用防雨布盖好，产品在装卸时，应采用合适的装卸方式，严

防将包装箱(件)损坏，包装箱应注意谨慎堆放，防止产品碰伤。装载时，集装箱

与包装箱之间、包装箱之间应用防震减压的填充物填实，不得留有空隙。防止在

运输途中造成货物之间互相碰撞、摩擦，避免发生箱体移位。避免货物在运载工

具上的堆码不当，使底层货物承载过重，造成包装破损，甚至商品在运输过程中

变形，损坏。在运输过程中避免接触腐蚀性物质。

8、售后服务

8.1 成交人负责设备安装、调试

8.2 成交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8.3 维修响应速度：设备在质保期内，成交人负责因设备本身缺陷导致的各种



故障的技术服务和设备的维修，成交人接到通知 2 小时响应，24 小时内完成维

修或更换，并承担所有费用，若 24 小时内无法恢复正常使用，成交人须提供备

用机，成交人未按上述约定延迟服务给采购人造成的所有损失均由成交人独立承

担。

9、质量要求

9.1 成交人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

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9.2 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

标。

9.3 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时，成交人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

成交人负担。

9.4货物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成交人亦应负责修理，

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10、违约责任

10.1 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投标产品的，采购人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一的

违约金。

（2）采购人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应向成交人偿付欠款总

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成交人有权终止合同。

（3）采购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成交人损失的，还应按成交人损失尚未

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成交人。

10.2 成交人违约责任

（1）成交人交付的投标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成交人应向采购人支付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投标产

品给采购人，否则，视作成交人不能交付投标产品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

项规定由成交人偿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人。

（2）成交人不能交付投标产品或逾期交付投标产品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

投标产品外，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

逾期交货超过 10 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人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



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成交人的货款及其利

息。

（3）成交人投标产品经采购人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

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投标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成交人没有

按时和按质交货而违约，成交人须在 60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投标产品，如逾

期不能更换合格的投标产品，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人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

分之十的赔偿金给采购人。

（4）成交人保证合同投标产品的权利无瑕疵，包括投标产品所有权及知识产

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投标产品

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投标产品进行没收查处的，成交人除应向采购人返还

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5）成交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

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10.3 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

10.4 成交人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售后维保义务的，每发生一次，应向采购人支

付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五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维保，由此发生的维

保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11、争议解决的办法

11.1 因投标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成交人 5 日内委托采购人所在地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投标产品符合标准的，

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投标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成交人承担。

11.2 合同履行期间，若采购人与成交人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

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采购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

护其合法权益。

注意：1.以上技术要求、商务要求为本次谈判采购活动体现满足采购需求、

质量和服务相等的采购项目最低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2.本章所包含的全部采购需求，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在获得采购人代表确



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相关内容。谈判小组对谈判文件作

出的实质性变动是谈判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谈判小组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

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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